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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22-002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生猪销售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生猪销售情况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21年12月生猪销量12.52万头， 同比下降

22.14%，环比上升33.76%；销售收入合计23,158万元，同比下降16.83%，环比上升40.25%。

2021年1-12月累计商品猪销量154.23万头，同比上升50.56%；销售收入257,019万元，同比上升

0.22%。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上述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

供投资者参考。

二、原因说明

2021年12月公司生猪销量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仔猪销量大幅减少， 环比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生

猪产能有序释放。

三、风险提示

（一）上述披露仅包含公司生猪养殖业务销售情况，不含饲料、肉品等业务情况。

（二）生猪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是整个生猪生产行业的系统风险，对任何一家生猪生产者来说，

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 生猪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下降或上升），都可能会对公司的

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四、其他提示

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605289� � � � � � � �证券简称：罗曼股份 公告编号：2022-001

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办公楼完成

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2021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同意其购买办公楼的议案》，同意上海嘉广聚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广聚” ）以自有资金/自筹资金向上海惠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

位于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1196号共5个物业单元，房屋建筑面积共计 5,384.29�平方米，总价为人

民币339,210,270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2日、11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同意其购买办公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65）。

2021年11月下旬，嘉广聚与上海惠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上述房屋《上海市商品房出售合

同》，并按照合同约定金额支付转让价款，办理上述房屋的资产移交手续。

日前，上述房屋过户的前期手续均已准备齐全，嘉广聚与上海惠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完成上

述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8日

证券代码：002271� � � � � � � �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2022-003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1年4月7日，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将不超过400,

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该笔资金将用于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

批准后具体使用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8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

公司实际使用了4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法定使用期限为2021年4月9日

至2022年4月8日。在此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公司对该笔资金进行了合理

的安排使用，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截止2022年1月7日， 公司已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4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同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和

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7日

证券代码：603179� � � � � � � � �证券简称：新泉股份 公告编号：2022-001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1年10月13日、2021年10月29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新泉汽车饰件

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10月14日、2021年10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员工持股计划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的要求，现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已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票550万股，

成交金额19,888.00万元（不含交易费用），买入股票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1.47%。

公司将持续关注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7日

证券代码：688560� � � � � � �证券简称：明冠新材 公告编号：2022-004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

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月7日收到由江西省科学技术厅、江西省

财政厅 、 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联合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证书编号为 ：

GR202136000812，发证时间为2021年11月3日，有效期三年。

本次认定系公司原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满后进行的重新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及国家相关税收政策规定，公司自通过高新技术企业

再认定起连续三年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即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该事

项不影响公司目前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8日

证券代码：688560� � � � � � �证券简称：明冠新材 公告编号：2022-005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全资子公司通过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江西明冠锂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明冠锂膜” ）于2022年1月7日收到由江西省科学技术厅、江西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

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GR202136000491，发证时间为2021年11月3日，有效期

三年。

明冠锂膜系首次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及国家相关税收政策规定，明冠锂膜自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三年内享受国

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即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特此公告。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8日

证券代码：603508� � � � � � � �证券简称：思维列控 公告编号：2022-001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维列控” 或“公司” ）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19年第二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等相关规定， 回购注销了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183,060股。 因此，公司的总股本由272,521,901股减少至272,338,841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年6月23日、2021年8月19日、2021年12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思维列控关于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2021-067、

2021-086）。

近日，公司已在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上述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郑州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70677725XH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郑州高新区杜兰街63号

法定代表人：李欣

注册资本：贰亿柒仟贰佰叁拾叁万捌仟捌佰肆拾壹圆整

成立日期：1998年4月29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轨道交通设备、电子产品、工业微机化设备、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工业

控制机模块、嵌入式软件、计算机软件；销售：软件系统、微机、电子仪器、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电子技

术、自动化控制技术、计算机相关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软件开发；软件技术转让；软件技术咨询及

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房屋租赁；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备查文件：

1、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特此公告。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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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临时会

议）于2022年1月7日召开，全体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

案：

审议通过关于参与投资设立大连星未来创业创新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

同意控股子公司/企业大连复健星未来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大连复

健” ）作为普通合伙人、宁波复瀛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合计出资不超过人民币20,500万元参与

设立大连星未来创业创新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暂定名， 最终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以下简称

“本次投资设立基金” ），并同意该基金设立完成后聘任上海复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复健基金管理公司” ）为基金管理人（以下简称“本次聘任管理人” ）。

同时，同意授权本公司管理层或其授权人士办理与本次投资设立基金和本次聘任管理人的相关具体

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修订并执行相关协议等。

由于共同投资方中的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高科技” ）系本公司之控股

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

复星高科技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投资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由于共同投资方中的复星高科技系本公司之控股股东，拟聘任担任基金管理人的复健基金管理公司

由本公司与复星高科技分别持有60%、40%股权，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规

定，复星高科技、复健基金管理公司均构成本公司的关连方，本次投资及本次聘任管理人分别构成本公司

的关连交易。

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连董事陈启宇先生、姚方先生、徐晓亮先生、潘东辉先生、王可心

先生及关晓晖女士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5名董事（包括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意见。

详情请见同日发布之 《关于参与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08）。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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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进

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复星通睿基金一期概况

2021年7月28日，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企业南京复宜在内的其他5方投资人签订《复星通睿基金合

伙协议》，以共同出资设立复星通睿基金；复星通睿基金计划募集资金人民币50,000万元，最高不超过

55,000万元；其中首期募集资金人民币40,5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复星通睿基金已完成首轮募集（募集金额为人民币40,500万元），且已于基金业协会

完成备案。

以上详情请见本公司2021年7月29日、2021年11月9日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进展情况

2022年1月7日，复星通睿基金与既存合伙人及新LP（即南京产发基金、宁波琛元、湘潭正诚科技，下

同）共同签订《入伙协议》等（以下简称“第二轮募集” ），约定：（1）南京江北星创基金（既存合伙人之

一）拟追加现金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认缴目标基金等值的新增财产份额；（2）南京产发基金、宁波琛

元、湘潭正诚科技拟分别现金出资人民币5,000万元、500万元、2,000万元认缴目标基金等值的新增财产

份额；（3）此外，宁波琛元拟现金出资人民币450万元受让上海璞媞兰已认缴的目标基金合伙份额人民币

1,500万元（其中已实缴合伙份额为人民币450万元）。

目标基金第二轮募集前后，各投资人、认缴出资及变化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投资人名称

第二轮募集前 第二轮募集后

合伙人类

型

认缴金额

/财产份额

份额比例

合伙人类

型

认缴金额/

财产份额

份额比例（预

计）注

南京复宜 GP 500 1.23% GP 500 1.00%

复星医药

LP

23,000 56.79%

LP

23,000 46.00%

南京江北星创基金 8,000 19.75% 10,000 20.00%

莫仕（成都） 5,000 12.35% 5,000 10.00%

上海百工 2,000 4.94% 2,000 4.00%

上海璞媞兰 2,000 4.94% 500 1.00%

南京产发基金

-

- - 5,000 10.00%

宁波琛元 - - 2,000 4.00%

湘潭正诚科技 - - 2,000 4.00%

合计 / 40,500 100.00% / 50,000 100.00%

注：各方实际持有目标基金的份额比例以最终募集完成情况为准。

截至本公告日，目标基金的既存合伙人的实缴情况如下，既存合伙人和新LP将根据约定履行后续出

资义务：

单位：人民币 万元

投资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首轮募集中的认缴出资金额 已实缴出资金额

南京复宜 GP 500 150

复星医药

LP

23,000 6,900

南京江北星创基金 8,000 2,400

莫仕（成都） 5,000 1,500

上海百工 2,000 600

上海璞媞兰 2,000注 600注

合计 / 40,500 12,150

注：于首轮募集中，上海璞媞兰对目标基金的认缴出资共计人民币2,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已实缴

出资共计人民币600万元。根据《入伙协议》，于第二轮募集中，上海璞媞兰拟向宁波琛元转让对目标基金

的认缴出资份额人民币1,500万元（其中已实缴人民币450万元）。

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目标基金第二轮募集不构成关联交易。

目标基金第二轮募集无需提请本公司董事会批准。

三、 新LP的基本情况

经合理查询，截至本公告日，复星通睿基金的新LP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均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

公司股份且亦无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与本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本次入伙目标基金的相关约定除

外），且与第三方不存在其他影响本公司利益的安排。

1、南京产发基金

南京产发基金成立于2016年12月，注册地为江苏省南京市，法定代表人为李方毅。 南京产发基金的

经营范围包括先进设备、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现代农业等领域以及政府倡导的行业

领域和具有创新业务模式的商业企业以及相关联延伸行业的非证券股权投资、创业投资、投资咨询、投资

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其已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

金备案，备案编码为SY6709。 截至本公告日，南京产发基金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0万元，南京市

人民政府（南京市财政局代为履行出资人职责）持有其100%的股权。

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合并口径），截至2020年12月31日，南京产发基

金的总资产为人民币885,742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878,632万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7,110万元；

2020年，南京产发基金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0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12,051万元。

根据南京产发基金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合并口径），截至2021年9月30日，南京产发基金的总资

产为人民币1,111,085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1,106,368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4,717万元；2021

年1至9月，南京产发基金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0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3,050万元。

2、宁波琛元

宁波琛元成立于2021年9月， 注册地为浙江省宁波市， 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海灏霁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宁波琛元的经营范围包括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

展览服务：（以上不含投资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本公告日，宁波琛元获认缴财产份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其中：上海灏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GP）

认缴其5%的份额、蔡麟琳（作为LP）认缴其95%的份额。

由于宁波琛元系2021年9月新设企业，截至本公告日，宁波琛元尚未制备财务报表。

3、湘潭正诚科技

湘潭正诚科技成立于2006年1月，注册地为湖南省湘潭市，法定代表人为欧明治。 湘潭正诚科技的经

营范围包括有色金属合金及辅助材料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产品和监控

品）、政策允许的金属材料的销售；本公司产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日，湘潭正诚科技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万元，

其中：欧明治、曹美辉分别持有其60%、40%的股权。

根据湘潭正诚科技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20年12月31日，湘潭正诚科技的总资产为人民

币2,149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839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1,310万元；2020年，湘潭正诚科技实现

营业收入人民币6,143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265万元。

根据湘潭正诚科技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21年9月30日，湘潭正诚科技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4,529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802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3,727万元；2021年1至9月，湘潭正诚科技

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6,538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442万元。

四、《入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l、入伙及新增认缴、份额转让

南京江北星创基金（既存合伙人之一）以及新LP拟现金认缴目标基金新增财产份额，同时，宁波琛元

拟现金出资受让上海璞媞兰已认缴的部分目标基金合伙份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

型

于首轮募集中认缴出

资额

本次新增

认缴出资额

本次转让

认缴出资额

本协议签署生效后认

缴出资额

南京江北星创基金

LP

8,000 2,000 - 10,000

南京产发基金 - 5,000 - 5,000

宁波琛元 - 500 1,500 2,000

湘潭正诚科技 - 2,000 - 2,000

上海璞媞兰 2,000 - -1,500 500

2、出资缴付义务

根据《复星通睿基金合伙协议》，参与第二轮募集的既存合伙人与新LP应按照目标基金GP发出的首

期提款通知分别缴付出资，并按照GP后续发出的提款通知与其他合伙人同步实缴后续出资。

3、法律适用

《入伙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因本协议引起的及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由相关

各方友好协商解决；如不能协商解决，则应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

终局的，对相关各方均有约束力。

4、生效

《入伙协议》经各方加盖公章后生效。

五、备查文件

《入伙协议》

六、释义

GP 指 普通合伙人

LP 指 有限合伙人

本公司、复星医药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复星通睿基金、目标基金 指 南京复星通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本公司之控股企业

既存合伙人 指

参与目标基金首轮募集的合伙人，其中包括：GP南京复宜，及LP复星

医药、南京江北星创基金、莫仕（成都）、上海百工、上海璞媞兰

基金业协会 指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莫仕（成都） 指 莫仕连接器（成都）有限公司

南京产发基金 指 南京市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南京复宜 指 南京复宜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本公司之控股企业

南京江北星创基金 指

南京江北星创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南京江北星

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琛元 指 宁波琛元新材料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百工 指 上海百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璞媞兰 指 上海璞媞兰实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上证所《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湘潭正诚科技 指 湘潭市正诚科技材料有限公司

《复星通睿基金合伙协议》 指

日期为2021年7月28日的《南京复星通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有限合伙协议》

《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入伙协议》 指

日期为2022年1月7日的《南京复星通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入伙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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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及金额：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大连复健、宁波复瀛与关联方复星高科技及其他投资人拟共

同出资设立目标基金（以下简称“本次投资” ）；其中：大连复健（作为GP）、宁波复瀛（作为LP）、复星高

科技（作为LP）拟分别以现金出资人民币500万元、20,000万元、5,000万元认缴目标基金中的等值财产

份额。

目标基金设立完成后，拟聘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健基金管理公司为目标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以下

简称“本次聘任管理人” ）。

●本次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由于共同投资方复星高科技系本公司之控股股东，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及《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的规定，复星高科技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特别风险提示：

1、目标基金尚处于筹备和募集阶段，实际募集及各方缴付出资情况可能存在不确定性。

2、目标基金待完成募集、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并向基金业协会申请备案后，方可开展对外投资活动。

3、目标基金拟投资的项目可能受到（包括但不限于）政策法规、经济环境、行业周期、市场变化、投资

标的经营情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且投资周期较长，可能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等风

险，且无保本及最低收益承诺。

一、概述

2022年1月7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大连复健、宁波复瀛与关联方复星高科技及其他投资人大连融达、

旅顺国投签订《目标基金合伙协议》，拟共同出资设立目标基金。 目标基金将主要参股投资医疗器械、医

疗科技及相关产业的初创期、早中期创新型企业。 目标基金计划募集资金人民币50,000万元，各投资人

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投资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金额

/认缴财产份额（人民

币万元）

份额比例

（预计）注

出资

方式

责任承担

大连复健 GP 500 1%

货币

无限责任

宁波复瀛

LP

20,000 40%

有限责任

复星高科技 5,000 10%

大连融达 14,500 29%

旅顺国投 10,000 20%

合计 / 50,000 100% / /

注：各方实际持有目标基金的份额比例以最终募集完成情况为准。

目标基金设立完成后，拟与复健基金管理公司签订《目标基金管理协议》，聘任复健基金管理公司为

目标基金的基金管理人。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企业大连复健、宁波复灜将分别以自筹资金支付本次投资的对价。

本次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由于共同投资方复星高科技系本公司之控股股东，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的规定，复星高科技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投资及本次聘任管理人经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后，提请复星医药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

会议（临时会议）审议。 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连董事陈启宇先生、姚方先生、徐晓亮先生、潘

东辉先生、王可心先生及关晓晖女士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5名董事（包括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

并一致通过。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李玲女士、汤谷良先生、王全弟先生和余梓山先生对本次投资及本次聘任管

理人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投资及本次聘任管理人无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至本次投资止， 除已经股东大会批准及根据相关规则单独或累计可豁免股东大会批准之关联交易

外，过去12个月内，本集团与郭广昌先生所控制的企业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未达到本集团最近一期经审

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绝对值的5%、 本集团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亦未达

到本集团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绝对值的5%。

二、本次投资各方基本情况

（一）本集团投资主体

1、 大连复健

大连复健成立于2021年11月，注册地为辽宁省大连市，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复健基金管理公司。 大

连复健的经营范围为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截至本公告日，大连复健的全部财产份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其中：复健基金管理公司作为GP持有其

1%的财产份额，本公司、复星高科技、宁波星曜作为LP分别持有其65.6%、16.4%、17.0%的财产份额。

由于大连复健系2021年11月新设企业，截至本公告日，大连复健尚未制备财务报表。

2、宁波复瀛

宁波复瀛成立于2020年4月，注册地为浙江省宁波市，法定代表人为关晓晖。 宁波复瀛的经营范围为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

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截至本公告日，宁波复瀛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万元，本公司持有其100%

的股权。

根据宁波复瀛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20年12月31日，宁波复瀛总资产为人民币14,275万

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2,973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11,302万元；2020年4至12月，宁波复瀛实现营业

收入人民币0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27万元。

根据宁波复瀛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21年9月30日，宁波复瀛总资产为人民币66,488万

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2,973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63,516万元；2021年1至9月，宁波复瀛实现营业

收入人民币0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915元。

（二）关联方

复星高科技成立于2005年3月，注册地为上海市，法定代表人为陈启宇。 复星高科技的经营范围为受

复星国际有限公司和其所投资企业以及其关联企业的委托，为其提供投资经营管理和咨询服务、市场营

销服务、财务管理服务、技术支持和研究开发服务、信息服务、员工培训和管理服务、承接本集团内部的共

享服务及境外公司的服务外包；计算机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货物或技术进

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五金交电、机电设备、机械设备、通讯设备、

电器设备、仪器仪表、制冷设备、办公用品、体育用品、纺织品、服装、钟表眼镜、工艺礼品（文物除外）、日

用百货、家用电器、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家具、电子产品、建材、装饰材料、包装材料、金属材料的销

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日，复星高科技的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480,000万元，复星国际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合并口径），截至2020年12月31日，复星高科技总

资产为人民币37,439,854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13,270,971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24,168,883

万元；2020年，复星高科技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8,881,354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780,815万元。

根据复星高科技管理层报表（合并口径，未经审计），截至2021年9月30日，复星高科技总资产为人

民币39,634,131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14,167,204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25,466,927万元；2021

年1至9月，复星高科技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7,281,730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1,005,690万元。

由于复星高科技系本公司之控股股东，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复

星高科技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

（三）其他投资人

经合理查询，截至本公告日，如下其他投资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均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且亦无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与本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本次设立目标基金的相关约定除外），

且与第三方不存在其他影响本公司利益的安排。

1、大连融达

大连融达成立于2004年9月，注册地为辽宁省大连市，法定代表人为纪铁民。 大连融达的经营范围为

政府授权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业务，项目投资和管理业务。 截至本公告日，大连融达的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1,367,484万元，大连市财政局持有其100%股权。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连分所审计，截至2020年12月31日，大连融达总资产为

人民币2,517,419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2,171,033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346,385万元；2020年，

大连融达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680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11,621万元。

根据大连融达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21年9月30日，大连融达总资产为人民币2,612,613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2,414,622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197,990万元；2021年1至9月，大连融达

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463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494万元。

2、旅顺国投

旅顺国投成立于2020年3月，注册地为辽宁省大连市，法定代表人为李遥鹏。 旅顺国投的经营范围为

企业总部管理；园区管理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租赁经营。截至本公告日，旅顺国投的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20,000万元，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持有其100%股权。

根据辽宁零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至2020年12月31日，旅顺国投总资产为人民币61,182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30,052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31,130万元；2020年3至12月，旅顺国投实现

营业收入人民币0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389万元。

根据旅顺国投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21年9月30日，旅顺国投总资产为人民币2,164,411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2,134,012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30,399万元；2021年1至9月，旅顺国投实

现营业收入人民币0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1,481万元。

三、目标基金基本情况

1、规模：计划募集资金人民币50,000万元。

2、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基金业协会完

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创业空间

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3、注册地：辽宁省大连市

4、各投资人及拟投资金额、投资比例：

投资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金额

/认缴财产份额（人民

币万元）

份额比例

（预计）注

出资

方式

责任承担

大连复健 GP 500 1%

货币

无限责任

宁波复瀛

LP

20,000 40%

有限责任

复星高科技 5,000 10%

大连融达 14,500 29%

旅顺国投 10,000 20%

合计 / 50,000 100% / /

注：各方实际持有目标基金的份额比例以最终募集完成情况为准。

截至本公告日，参与目标基金募集的各投资人尚未支付投资款项，后续将根据约定履行出资义务。

5、 基金管理人： 复健基金管理公司， 其已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登记编码为

P1070608，基本情况如下：

（1）成立时间：2019年9月

（2）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姚方

（4）注册地：上海市

（5）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6）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持有其60%股权、复星健控持有其40%股权。

（8）主要财务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0年12月31日，复健基金管

理公司的总资产为人民币1,709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73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1,636万元；2020

年，复健基金管理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561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826万元。

根据复健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21年9月30日，复健基金管理公司总资产为

人民币2,475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997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1,478万元；2021年1至9月，复健基

金管理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2,443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923万元。

6、存续期限：

自首次交割日起7年。 经合伙人大会同意，存续期限可延长两次，每次1年。

7、投资期：存续期的第1年至第5年。

8、退出机制：

（1）基金退出：目标基金存续期限届满或出现《目标基金合伙协议》约定的其他应当解散的情形，可

按照《目标基金合伙协议》进行清算。

（2）投资退出：由目标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并决定投资项目的退出。

9、登记备案情况：目标基金资金募集完毕后20个工作日内，向基金业协会进行登记备案。

四、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及目标基金管理费年度上限预计

（一）《目标基金合伙协议》

1、出资周期

全体合伙人分三期对目标基金认缴出资额：

（1）首期缴付：在目标基金成立并开立收款账户之后，全体合伙人应按同等出资进度共同完成首期

共计人民币15,000万元的实缴出资；

（2）第二期缴付：当目标基金的首期实缴出资总额人民币15,000万元中至少70%已被使用（包括为

拟投项目、合伙费用所作预留）后，各合伙人应完成共计人民币20,000万元的实缴出资；

（3）第三期缴付：当目标基金的第二期实缴出资总额人民币20,000万元中至少70%已被使用（包括

为拟投项目、合伙费用所作预留）后，各合伙人应完成共计人民币15,000万元的实缴出资。

尽管有前述约定，大连融达缴付其各期认缴出资额的前提是除大连融达外的其他合伙人已缴付该期

认缴出资，且GP已就此提供相关出资凭证。

2、管理及决策

（1）目标基金之执行事务合伙人为GP大连复健，由其负责目标基金日常运营，对外代表目标基金。

（2）GP设投资决策委员会（以下简称“投委会” ），投委会为目标基金唯一投资决策机构，负责审议

决策目标基金的对外投资、投资退出等。

投委会由5名委员组成，设立时的成员人选由GP确定。 经GP决定，投委会成员可进行调整。 各委员实

行一人一票，投委会的决议需经投委会全体成员2/3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大连融达和旅顺国投可各提名委派1名政府协调观察员。

（3）目标基金设合伙人大会，由全体合伙人组成。 合伙人大会每年至少召开1次现场会议，由GP召集

和主持。 合伙协议的修改、决定认缴出资总额的减少及变更合伙人出资时间、目标基金的终止或解散、改

变目标基金的名称、批准目标基金的清算报告、审议累计两个关键人士的变更等事项需经全体合伙人一

致同意方可通过，其余决议须经持有目标基金财产份额2/3以上的合伙人同意方可通过。

3、基金管理人及管理费

目标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复健基金管理公司，由基金管理人负责该基金的日常投资（及/或退出）及

管理运营。 目标基金应向其支付管理费，费率约定方式同《目标基金管理协议》。

4、投资业务

（1）投资对象：

目标基金将主要投资于医疗器械、医疗科技及相关产业的初创期、早中期创新型企业。

（2）投资限制：

①不得控股被投企业；

②对单个企业股权投资的资金总额，不得超过目标基金认缴出资总额的20%；

③投资于初创期、早中期创新型企业的资金额度不低于大连融达在目标基金的实缴出资，且不低于

目标基金资金规模的70%。

5、收益分配

（1）现金分配：

在满足分配前提条件后，应在全体合伙人间按以下顺序和金额进行分配：

①返还实缴资本：向全体LP按截至当次分配时点的各自实缴资本比例进行分配，直至各LP收到的累

计分配等于截至该等分配时点该LP的累积实缴资本；然后再向GP进行分配，直至GP收到的累积分配等

于截止该等分配时点该GP的累积实缴资本；

②门槛收益分配：在①实现后，向全体合伙人按截至当次分配时点的实缴资本比例进行分配，直至各

合伙人在该阶段收到的分配金额等于截至该等分配时点该合伙人的累积实缴资本自实际缴付之日起按

照每年8%（单利）计算所得的收益；

③追溯分配：在②实现后，向GP分配相当于“门槛收益分配÷80%×20%” 的追溯分配额（不包括返

还实缴资本），该等分配可由GP自行决定在后续应向该等LP分配的任何可分配收入中进行扣减；

④超额可分配收入分配：对于②和③实现后的其余可分配收入（“超额可分配收入” ），GP应当按截

至当次分配时点的实缴资本比例分配获得超额可分配收入， 其余超额可分配收入进一步进行如下分配：

80%分配给各LP（按截至当次分配时点的实缴资本比例）、20%分配给GP，直至全体合伙人根据前述约

定取得的累计分配金额等于截至到本次分配时点全体合伙人的累积实缴资本的300%；

⑤前述①-④分配之后的余额，70%分配给各LP（按截至当次分配时点的实缴出资比例）、30%分配

给GP。

除另有约定外，若目标基金清算时，全体LP未能完全收回实缴资本的，则GP应将依据上述第①条所

得的实缴资本返还给目标基金并根据各LP的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给LP。

（2）非现金分配：

目标基金存续期限届满前，应完成项目退出，在适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原则上以现金作出分配；目标

基金终止清算时若无法进行现金分配的，GP有权决定， 在适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以非现金方式作出分

配。除具有公开市场价格的资产外，非现金资产的价值应经独立第三方专业机构的评估，评估结果应书面

提供给全体合伙人。

6、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

《目标基金合伙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源于或涉及本协议或其违约、终止或无效的任何争

议、纠纷或索赔均应首先由各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无法解决的，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在北京市进行仲裁。 仲裁裁决应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7、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二）《目标基金管理协议》（待目标基金设立后签订）

1、复健基金管理公司受托担任目标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其管理权限包括对目标基金的日常经营、对

外投资进行管理。

2、目标基金在其存续期间应当向基金管理人支付管理费，计算方式约定如下：

（1）投资期内，年度管理费＝目标基金认缴出资总额×2%，每一合伙人按照其认缴出资额比例分摊

前述管理费。

（2）回收期及延长期内，年度管理费＝（目标基金累计投资总额-已退出项目投资本金）×1.5%，每

一合伙人按照其认缴出资额比例分摊前述管理费。

（3）对于GP和/或基金管理人决定减免的管理费，GP有权决定并促使目标基金将被减免的管理费作

为未使用出资额返还给被减免管理费的相应合伙人。

（4）如目标基金接纳新LP入伙，或现有LP追加认缴出资额，则目标基金应就该等新增认缴出资额，

向基金管理人及/或其指定方追加支付自目标基金首次交割日起算的管理费。

3、与目标基金设立、运营、终止、解散、清算等相关的费用，由目标基金自行承担。

4、《目标基金管理协议》期限为3年，自各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三）目标基金管理费上限预计及参考因素

目标基金2022年至2024年各年度之管理费上限金额预计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2022年度 2023年度 2024年度

管理费年度上限 1,000 1,000 1,000

目标基金管理费年度交易上限预计系参考下列因素而制定：（1）目标基金计划募集的资金规模及募

集进度；（2）《目标基金管理协议》约定的管理费费率。

五、本次投资目的及影响

本次通过对目标基金的投资，旨在挖掘医疗器械、医疗科技及相关领域优质的初创型、早中期创新型

企业标的，获取投资回报，并拓宽与创新产品和技术的合作渠道、推动优质项目导入。

本次投资完成后，目标基金将纳入本集团合并报表范围。

六、本次投资及本次聘任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投资及本次聘任管理人经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后，提请复星医药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

会议（临时会议）审议。 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连董事陈启宇先生、姚方先生、徐晓亮先生、潘

东辉先生、王可心先生及关晓晖女士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5名董事（包括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

并一致通过。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李玲女士、汤谷良先生、王全弟先生、余梓山先生对本次投资及本次聘任管理

人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投资及本次聘任管理人无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七、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李玲女士、汤谷良先生、王全弟先生、余梓山先生就本次投资及本次聘任管理

人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本次投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证所《上

市规则》、《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和联交所《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符合一般商业条款，交易定价公允、合

理；本次聘任管理人符合联交所《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符合一般商业条款，交易定价依据公允、合理。

本次投资及本次聘任管理人的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八、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一）除本次投资外，本公告日前12个月内，本集团与郭广昌先生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发生的关联

交易主要包括：

1、2021年 1月 20日， 控股子公司复星实业与Breas （系复星实业与郭广昌先生控制的

Windgothenburg�（HK） Limited分别间接持有55%、45%股权之公司）签订《Intercompany� Loan�

Agreement》，同意将2020年1月20日由复星实业向Breas�提供的期限为不超过一年、金额为100万美元

的借款展期一年。 截至本公告日，该等借款仍存续。

2、2021年2月4日，控股子公司天津谦达与关联方复星商社签订《合资合同及股东协议》，拟共同设

立复星商社医疗公司； 其中： 天津谦达拟现金出资人民币2,550万元认缴复星商社医疗公司注册资本的

51%、复星商社拟现金出资人民币2,450万元认缴复星商社医疗公司注册资本的49%。 截至本公告日，复

星商社医疗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3、2021年3月19日，控股子公司谦达国际与关联方博毅雅签订《借款协议》，同意由谦达国际向博毅

雅提供的期限为不超过一年、金额为人民币200万元的借款。 截至本公告日，该等借款仍存续。

4、2021年4月26日，控股子公司佛山禅医及复星医疗与关联方豫园股份签订《佛山禅曦股权和债权

转让合同》， 佛山禅医及复星医疗向豫园股份转让所持有的佛山禅曦合计100%的股权以及截至2020年

12月31日因股东借款而形成的对佛山禅曦的债权，本次转让总价为人民币55,000万元，其中：股权转让

价款人民币17,611.28万元、债权转让价款人民币37,388.72万元。 同时根据约定，佛山禅曦与佛山禅医将

继续履行《物业定制协议书》。本次转让完成后，本集团不再持有佛山禅曦股权。截至本公告日，该等转让

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5、2021年5月27日，控股子公司复星实业与Breas签订《Intercompany� Loan� Agreement》，同意由

复星实业向Breas提供的期限为不超过一年、金额为170万美元的借款。 截至本公告日，该等借款仍存续。

6、2021年 6月 9日， 控股子公司 Fosun� Pharma� USA与关联方 Fosun� Healthcare� 签订

《Membership� Interest� Purchase� Agreement》（即《权益购买协议》），Fosun� Pharma� USA拟出资

732万美元受让Fosun� Healthcare所持有的Nova� JV49%的股权。 该等投资完成后，Fosun� Pharma�

USA将持有Nova� JV100%的股权。 截至本公告日，该等投资已完成交割。

7、2021年10月11日，控股子公司复星健康与关联方复地产发签订《合资协议书》，拟共同投资设立

苏州星晨。 其中：复星健康、复地产发拟分别以现金出资人民币3,570万元、人民币3,430万元认缴苏州星

晨注册资本的51%、49%。 截至本公告日，苏州星晨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8、2021年10月26日，控股子公司复星健康与关联方复星高科技、有叻信息、佛山禅医分别签订《股权

转让协议》，其中包括复星健康拟出资人民币4,400万元受让复星高科技、有叻信息持有的深圳复星健康

合计36.5424%的股权。 截至本公告日，该等转让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9、2021年10月26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健基金管理公司、关联方复星高科技与苏州星盛签订《苏

州星盛复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拟共同投资设立星盛复盈。其中：复健基金管理公

司拟以GP身份现金出资人民币10万元认缴星盛复盈1%的财产份额；本公司、复星高科技与苏州星盛拟

以LP身份分别现金出资人民币444万元、296万元和250万元认缴星盛复盈44.4%、29.6%和25%的财产份

额。 截至本公告日，星盛复盈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10、2021年11月24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健基金管理公司、关联方复星高科技与宁波星曜签订

《大连复健星未来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拟共同投资设立大连复健。 其中：复健

基金管理公司拟以GP身份现金出资人民币10万元认缴大连复健1%的财产份额；本公司、复星高科技与

宁波星曜拟以LP身份分别现金出资人民币656万元、164万元和170万元认缴大连复健65.6%、16.4%和

17%的财产份额。 截至本公告日，大连复健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11、2021年12月9日，控股子公司复星实业与关联方Windgothenburg（HK） Limited签订《股权转

让协议》，复星实业拟出资2,870万美元受让Windgothenburg�（HK） Limited持有的Fosun� Medical�

Holdings� AB45%的股权。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转让尚待交割。

12、2021年12月9日，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与关联方复星高科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拟出资

人民币400万元受让复星高科技持有的星创健康科技87%的股权。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转让尚待工商变更

登记。

13、2021年12月9日，控股子公司复健基金管理公司、本公司与复星高科技、天津复曜、天津星耀签订

《星耀（天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减资合同》，拟对共同投资的天津星耀进行同比例减资。 其

中：复健基金管理公司、本公司、复星高科技、天津复曜认缴出资额分别减少认缴/实缴出资人民币5万元、

222万元、148万元、125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资尚待工商变更登记。

14、2021年12月28日，控股子公司复星健康、上海卓瑞与关联方星双健投资、复星健控签订《增资协

议》，复星健康与星双健投资、复星健控拟根据各自所持上海卓瑞股权比例对上海卓瑞进行增资，其中：复

星健康拟出资人民币1,020万元认缴上海卓瑞的等值新增注册资本。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增资尚待工商变

更登记。

（二）2020年12月至2021年11月期间，本集团与郭广昌先生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交易内容 金额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或商品 258

向关联方销售原材料或商品 2,545

向关联方提供房屋租赁及物业服务 292

接受关联方房屋出租及物业服务 3,493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108

接受关联方提供劳务 5,802

本集团存于复星财务公司的存款的日最高余额 97,247

复星财务公司向本集团提供贷款的日最高余额 17,638

（三）除本次投资及前述与郭广昌先生控制的其他企业发生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外，本公告日前

12个月内，本集团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主要包括：

1、2021年2月4日， 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与Kite� Pharma签订 《中外合作经营合同之修正案

（六）》， 复星医药产业与Kite� Pharma拟根据各自所持复星凯特股权比例对关联方复星凯特进行增资；

其中：复星医药产业拟以等值于1,000万美元的人民币（汇率按实际出资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和

人民币之间的中间价折算）现金认缴复星凯特新增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 该等增资完成后，本公司仍持

有复星凯特50%的股权。

2、2021年3月23日，控股子公司复拓生物、关联方直观复星与美杰医疗等签订《增资协议》等，复拓

生物、直观复星拟于相关先决条件满足后共同出资认缴美杰医疗新增注册资本，其中：复拓生物拟出资人

民币1,750万元认缴美杰医疗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0元、 直观复星拟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认缴美

杰医疗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22,857元。

3、2021年5月31日，控股子公司佛山禅医与关联方杏脉科技签订《合资合同》，拟共同设立复星南

风，其中：佛山禅医、杏脉科技拟分别出资人民币250万元的现金认缴复星南风注册资本的50%。

4、2021年6月11日， 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与Kite� Pharma签订 《中外合作经营合同之修正案

（七）》， 复星医药产业与Kite� Pharma拟根据各自所持复星凯特股权比例对关联方复星凯特进行增资；

其中：复星医药产业以等值于550万美元的人民币（汇率按实际出资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和人民

币的中间价折算）现金认缴复星凯特新增注册资本550万美元。 该等增资完成后，复星医药产业仍持有复

星凯特50%的股权。

5、2021年9月10日， 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与Kite� Pharma签订 《中外合作经营合同之修正案

（八）》， 复星医药产业与Kite� Pharma拟根据各自所持复星凯特股权比例对关联方复星凯特进行增资；

其中：复星医药产业以等值于750万美元的人民币（汇率按实际出资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和人民

币的中间价折算）现金认缴复星凯特新增注册资本750万美元。 该等增资完成后，复星医药产业仍持有复

星凯特50%的股权。

6、2022年1月4日， 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与Kite� Pharma签订 《中外合作经营合同之修正案

（九）》， 复星医药产业与Kite� Pharma拟根据各自所持复星凯特股权比例对关联方复星凯特进行增资；

其中：复星医药产业以等值于1,000万美元的人民币（汇率按实际出资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和人

民币的中间价折算）现金认缴复星凯特新增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 该等增资完成后，复星医药产业仍持

有复星凯特50%的股权。

九、风险提示

1、目标基金尚处于筹备和募集阶段，实际募集及各方缴付出资情况可能存在不确定性。

2、目标基金待完成募集、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并向基金业协会申请备案后，方可开展对外投资活动。

3、目标基金拟投资的项目可能受到（包括但不限于）政策法规、经济环境、行业周期、市场变化、投资

标的经营情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且投资周期较长，可能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等风

险，且无保本及最低收益承诺。

本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信息披露业务指引》及相关法规

要求，披露本次投资的重大进展。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十、备查文件

1、复星医药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

3、独立非执行董事意见

4、《目标基金合伙协议》

十一、释义

Breas 指 Breas�Medical�Holdings�AB，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Fosun�Healthcare 指 Fosun�Healthcare�US�LLC

Fosun�Pharma�USA 指 Fosun�Pharma�USA�Inc.，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GP 指 普通合伙人

Kite�Pharma 指 KP�EU�C.V.

LP 指 有限合伙人

Nova�JV 指 Nova�JV�(US)�LLC，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本公司、复星医药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博毅雅 指 博毅雅（上海）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成立日 指 目标基金的营业执照颁发之日

大连复健 指 大连复健星未来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本公司之控股企业

大连融达 指 大连融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禅曦 指 佛山禅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佛山禅医 指

佛山复星禅诚医院有限公司（原名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

之控股子公司

复地产发 指 上海复地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复健基金管理公司 指 上海复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复拓生物 指 上海复拓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复星财务公司 指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复星高科技 指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股东

复星健康 指

上海复星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名上海复星医疗（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复星医疗” ），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复星健控 指 上海复星健康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复星凯特 指 复星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合营公司

复星南风 指 复星南风（深圳）医疗技术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合营公司

复星商社 指 海南复星商社贸易有限公司

复星商社医疗公司 指 海南复星商社医疗贸易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复星实业 指 复星实业（香港）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复星医药产业 指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基金业协会 指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联交所《上市规则》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旅顺国投 指 大连市旅顺口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美杰医疗 指 上海美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目标基金 指

大连星未来创业创新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以登记机关核准

为准）

宁波复瀛 指 宁波复瀛投资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宁波星曜 指 宁波星曜复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谦达国际 指 谦达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上海卓瑞 指 上海卓瑞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上证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所《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复星健康 指 深圳复星健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苏州星晨 指 苏州星晨儿童医院有限公司

苏州星盛 指 苏州星盛健康产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复曜 指 天津复曜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谦达 指 谦达（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天津星耀 指 星耀（天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本公司之控股企业

星创健康科技 指 上海星创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星盛复盈 指 苏州星盛复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本公司之控股企业

星双健投资 指 上海星双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杏脉科技 指 上海杏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有叻信息 指 上海有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豫园股份 指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上证所主板上市公司，股份代码：

600655

直观复星 指 直观复星健康器械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联营公司

《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目标基金合伙协议》 指

2022年1月7日，大连复健、宁波复灜、复星高科技、大连融达、旅顺国投签订的

《大连星未来创业创新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等

《目标基金管理协议》 指

拟于目标基金设立后，由大连复健、目标基金与复健基金管理公司签订的《委托

管理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一月七日


